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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开展专业认证（第二级）摸底调查的函

各高等学校：
为不断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，引导规范师范类专业建设，健全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，落实教育部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工作的要求，根据教育部关于印发《普通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认证实施办法（暂行）的通知》（教师〔2017〕13号）精神，结合我区教师教育实际，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师范类专业建设工作，为开展师范类专业认证奠定基础，现对我区高等学校师范类专业进行摸底调查。请各学校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本校专家进行研讨，做好“内蒙古自治区（中学、小学、学前）教育专业认证标准 (第二级)调查问卷”的填报工作，并务请于2018年5月15日前将调查问卷填报结果纸质版报送我处。
联系人：续隆强，电话：0471— 2857005 
电子版发送至邮箱：120665822@qq.com
联系人：李岩，电话：13238411513（微信同号）。

附件：
1. 调查问卷填写说明
2.《中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（第二级）调查问卷》
3.《小学教育专业认证标准（第二级）调查问卷》
4.《学前教育专业认证标准（第二级）调查问卷》
5.注释解析


                  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教师工作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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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调查问卷填写说明

一、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，认真按照本校师范类专业建设和发展的实际，进行填报。
二、调查问卷有些选择性的基数，例如：技能训练课程实行小班教学，不超过（□10 □20  □30 ）人。请各高校组织本校专家进行研讨，并将研讨结果在相应的方格内划“√”。
三、具体描述达成度情况的填写方式。认证结论依据第二级认证标准中的二级指标（38条），例如：（一）培养目标中的1.1,1.2，1.3为3条，以此类推，总计38条。二级指标（38条）达成度的确定，达成结论分三等：达成为“A”；基本达成为“B”；未达成为“C”。请各高校依据本校师范类专业自身建设情况，逐条选择填报“A、B、C”。并按照相应的达成度，对指标进行具体描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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